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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候
補
盤
委
 

司
徒
雑
球
 

李
逢
叁
 

帳
松
羨
 

釜
荷

嘟
穴
灶
 

李
聯
芳
 

簧
茂
汝
 

胡 

适 

周
家
對
莫
百
雄

監
察
委
員
長
 

陳
宜
之
 

副
李
福
 

候
補
牝
委
 

劉
光
祥
 

趙
兆
年

監
委
會
遊
笈
 

遠 

李
榮
有

•
一 
梁 

構 

李
大
聲
 

謝 

春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馱
墨
總
支
部

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八
年
度
職
員
衷

執
行
委
員
會
 

甄
吉
棟
 

李
猷
全
 

關
兆
準
 

梁
文
賢
 

陳
增
年
 

關
宗
澤
 

黃
恩
祥
 

梁
沛
霖
 

李
佳
慶
 

吳
邦
植
 

李
善
與
 

周
博
之
 

曹
履
孚
 

朱
由
泰
 

何
璇
泮
 

蔣
社
林
 

鄧
洪
波
 

李
金
德
 

譚
沾
學
 

胡
 

益 

甄
玉
盤
 

馮
一 
新 

簡
兆
熊
 

林
舉
濃

陳
正
炳
關
應
鑾
 

軌
行
委
員
兼
各
科
之
職
權
分
一
 

主
席
正
甄
吉
棟
，
副 

李
猷
全
 

秘
書
正
關
兆
華
副
梁
文
賢
'

，. 

西
秘
正
陳
增
年
副
關
宗
澤
 

交
際
正
吳
邦
植
副
李
善
與
 

研
究
正
曹
履
孚
 

副 

甄
玉
瑩
 

工
商
正
李
懋
仁
 

副
黃
如
官
 

慈
善
正
黃
 ̂
 
祥
 

副 

那
洪
波
 

會
計
正
梁
沛
霖
副
 

李
佳
慶
 

組
織
正
譚
璇
泮
副
馮
一
新
 

文
教
正
陳
正
炳
副
簡
兆
熊
 

宣
傳
正
林
舉
濃
副
 

朱
由
泰
 

統
計
正
周
博
之
副
關
應
鑾
 

事
務
正
胡
 

用

副
 

譚
沾
學
"

仁 

黃
如
官
 

馬

幹
事
 

朱
裔
錦
 

李
戊
享

幹
事
 

關

陳
日
新

幹
事
 

余
根
基
 

梁
均
逹
 

幹
事
 

胡
湯
蘭
 

趙
承
朝

幹
事
 

郎
修
添

逹

事
 

趙
德
壊
 

絆
維
厚

幹
事
 

李

帥
悅

幹
事
 

勞
國
潤
 

關
崇
鈿
 

幹
事
 

趙
 

享
 

株
英
倫
 

幹
事
 

胡

享

周

道

明
 

幹
事
 

余
傑
中
 

周
段
安
 

幹
事
 

張

照
 

黄
安
蔡

監
察
委
員
會
 

陳
宜
之
 

李
樞
南
 

方
富
燦
 

林
立
波

陳
大
堯
 

飘
同
樂

曾
國
强
 
•
李
罐
一 

展
察
委a
兼
職
之
•
分
別

龍
槐
 
‘

撞
毀
。
斃
搭
客
兩
人
。
被
控
殺
人
之
 

罪
，
鼠
日
審
訊
終
結
 

波
判
死
刑
。 

e 澳
洲
東
南
猛
烈
地
震
 

雪
梨
上
二
日
電
•
路
透
毗
飢
 

新
南
威
 

爾
斯
之
南
部
是
日
域
生
猛
烈
城
震
• 

動
蕩
之
烈
爲
数
年
來
所
僅
見
，
雪
梨
 

市
內
亦
覺
震
動
。
康
巴
拉
更
搖
動
爲
 

大

。
聞
地
震
中
心
是
在
堅
寧
區
。
離
. 

雪
梨
西
南
約
壺
百
五
拾
里
。
該
遍
木
 

建
房
屋
。
頗
空
崩
塌
。

e 
俄
管
區
火
藥
厳
爆
炸
 

德
國
佛
蘭
克
硒
十
二
中
合
衆
社
蜜
，
此 

間
新
輿
鏡
報
昨
登
酎
消
息
。
謂
蘇
俄
 

管
轄
之
德
區
 " 
在
保
宣
附
近
，
有 
一 

火
樂
廠
爆
炸
 

有
德
國
工
人
四
拾
 
一 

人
破
炸
斃
，
査
該
火
樂
廠
。
是
專
爲
 

蘇
俄
佔
管
俄
威
當
局
製
造
火
藥
者
云
 

®
 調
解
荷
印
折
衷
辦
法
 

成
功
湖
十
二
日
需
。
聯
盟
國
 
一 
月
二
十
 

八
日
通
過
議
案
。
飭
令
荷
蘭
與
印
度
 

尼
亞
停
止
開
火
。
幷
勸
勉
荷
蘭
釋
放
 

印
尼
政
府
領
倣
。
便
恢
復
共
和
政
府
 

。
荷e 
方
面r

同
微
停
火
• 
但
不
肯
 

江
湖
卬
尼
政
府
。
同
降
提
出
辦
法
。 

擬
内
盛
印
疋
領
抽
赴
歐
倒
，
海
牙
。

盟
阈
派
駐
克
什
米
爾
委
員
團
稱
，
該
 

自
開
印
度
與
栢
架
斯
坦
代
表
會
議
 

兩
次
。
調
解
圓
滿
•
雙
方
在
覺
月
二
 

日
已
同
意
停
止
敵
對
行
爲
，
根
値
停
 

火
協
定
♦
將
來
克
什
米
爾
歸
屬
印
度
 

抑
或
歸
屬
栢
架
斯
坦
，
將
由
區
內
人
 

投
票
取
决
・
聯
盟
國
委
員
其
時
將
任

監
督
人
民
投
票
之
.

，

e 暹
邏
首
相
招
待
記
者
 

曼
谷
十
二B
電
"
暹
邏
首
相
雙
固
林

。

昨
日
招
待
內
外
新
聞
記
者
，
搬
彼
軽
 

表
言
論
稱
。
暹
邏
現
爲
共
產
黨
包
圍
 

。
緬
句
，
馬
來
亞
•
中
國
及
東
印
度
 

■
在
於
內
戦
中
・
國
人
皆
應
知
自
身
 

危
險
。
政
府
爲
防
範
計
。
决
定
關
閉
 

馬
來
亞
邊
界
，
檢
查
新
聞
•
限
制
移
 

民
入
口
。
國
內
現
在
率
僑
非
常
衆
多
 

■
彼
等
爲
避
免
其
本
國
災
難
。
許
多
 

逃
來
暹
邏
。
經
營
粮
食
•
穀
米
等
貿
 

易
*
其
根
基
勢
力
之
大
•
在
農
曆
新
 

年
華
人
商
店
停
業
五
日
慶
祝
期
內
。. 

許
多
住
戶
因
無
處
可
買
食
品
。
幾
要
 

受
餓
。
爲
杜
絶
此
種
壟
斷
。
彼
與
暹
 

邏
諸
部
長
，
己
起
草
新
法
案
•
將
七
 

種
職
業
祗
許
暹
人
經
營
。，不
准
外
僑
 

染
指
"
其
一 
爲
銷
運
穀
米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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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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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

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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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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汾
爭
鞋
上
邊
已
次
印
尼
加
以
拒
絶
 

。
在
荷
嚴
未
齢
欢
伺
共
和
政
"
以
前
 

"
印
尼
决
不
派
出
代
表
募
加
會
暴
♦ 

双
方
各
執
力
詞
 " 
無
法
解
决
*
加
拿
 

大
駐
輪
盟
國
代
表
麥
諾
蜂
將
軍
 

-  
爲 

求
打
破
此
储
局
。
昨
日
提
出
折
衷
辦
 

法
清
聯
冊
國
在
印
度
尼
亞
妥
昌
團
 

負
責
醫
圓
桌
曾
議
規
章
。
使
双
方
 

均
可
接
納
。
然
後
定
期
召
開
會
議
• 

此
辦
法
已
得
中
國
代
表
蒋
廷
酸
博
士
 

■
力
加
贊
許
■

@
澳
洲
土
人
亦
有
天
才
 

雪
梨
十
二
日
蜜
。
夏
羅
布
里
0
現
年
二
 

十
四
歲
。
乃
澳
洲
純
粹
土
人
。
善
於
 

唱
歌
。
現
在
從
事
於
著
作
十
不
及
十
 

六
世
紀
寫
歌
人
傳
 
一 
長
凡
三
千
言
。 

彼
旣
能
操
德
語
意
大
利
語
。
其
英
語
 

尤
爲
正
確
無
過
。

爲
紐
約
中
央
鉄
路
裁
員
 

沙
拉
久
市
拾
二
日
電
"
紐
約
中
央
◎
路 

富
局
翱
。
煤
礦
工
人
領
袖
路
易
氏
。 

下
令
煤
礦
停
工
兩
星
期
。
影
响
鐵
路
 

燃
料
。
該
路
爲
適
應
療
境
•
不
得
不
 

將
東
綫
工
人
六
百
 
一 
拾
四
名
開
除
職
 

務
云
.

讎
印 

劃
定
停
火
界
綫

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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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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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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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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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通
告
事
•
*

總
支
部
茲
有
要
事
相
 

6

磋
商
•
定
期
於
三
月
卜
二
日
〔
星 

3  
E

期
六
〕
晚
間
人
點
半
 

召
集
執
監

5  
E  

委
員
暨
伞
體
黨
員
會
議
•
敬
讀
依
 
山 

一 
期
出
席
 

共
决
進
行
 

是
所
金
盼

3  

:

此
佈
。

3  

一
鶴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預
敗
百
 

E  
中
華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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©
 欲
搭
船
囘
■
者
注
意 

此
間

ST

安
统
馬
均
德
 

接
到
大
埠
總
統
 

船
公
司
來
電
報
告
。
二
月
十
八
日
由
杳
 

港
開
往
大
毋
之
奥
格
將
軍
號
船
一
準
期
 

三
月
十
壹
日
翻
埔
-
據
勸
是
船
有
加
拿
 

大
搭
客
百
餘
人
。
均
整
香
港
不
需
傾
取
 

渦 ̂

證
者
*
杳
此
批
搭
客
 
,
勘
本
月
十
 

四
號
止
午-H

一
時
四
十
也
分
到
達
大
北
 

車
站
 

如
3
獄
朋
在
此
批
格
客
中
回
加
 

者
，•
請
爲
週
知
"

又
訊
 

杳
該
公
司
原
定
三
月
拾
八
由
大
 

埠
開
往
香
港
之
策
格
將
單
辦
船
。
因
事
 

未
有
事
期
開
行
 

如
各
梓
里
欲
于
最
近
 

起
程
囘
國
者
。
可
搭
三
月
卅
疆
之
委
路
 

愼
總
統
號
船
。
惟
對
普
诵
三
等
位
。
早 

已
售
去
。
但
仍
有
特
別
三
等
位
侍
唐
云

6 
印
度

新
德
里
十
二
日
電
•
路
透

與
栢
架
斯
坦
已
達
到
同
意
•
在
占
苗
 

及
克
什
米
爾
兩
地
割
定
界
鰻
•
互
相
 

遵
守
•
作
爲
暫

■*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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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
限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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憑
券
購
買
天
寶
堂
良
藥
 

平
安
茶 
一 
盒

必
靈
丹
一
打
• 

•兩
樣
共
銀
二
元

卽
送
贈

新
出
奇
妙
原
子
筆
丁
支
 

雲
哥
華
五
洲
藥
房
啓
 

置
客
塡
明
姓
名
住
址
于
下
不
用
寫
信

贈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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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

法

 

反3
扌

奇
妙
原
子
筆
乃
近
代
科
學
界
新
發
明
不
須

添
墨
能
寫
萬
言
本
藥
房
奉
贈
此
筆
犧
牲
 

奉
志
在
宣
傳
良
藥
存
筆
贈
罄
即
止
請
早
一 

買
以
免
向
隅

戸

此
茶
主
治
 

男
婦
老
幼
. 

傷M
鼻
塞
 

外
感
咳
嗽
 

頭
量
身
熱
 

食
滯
飽
脹
 

四
肢
困
倦
，
心
神
煩
躁
 

便
秘
肚
痛
 

水
瀉
嘔
病

逢
熱
卽
退
 

逢
痛
卽
止
 
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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卽
去
 

有
滯
卽
消
 

效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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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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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常
有
大
帮
 

.男
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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覩
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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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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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◎

雲

埠

民

治

黨

支

部

通

吿

 

爲
通
告
事
照
得
本
黨
規
章
所
定
凡
我
黨
員
毎
年
須

要
繳
納
( 

者
固
多
一 

而
利
進

資
維
持
等
在
案
核
查
已
遵
章
繳
交
 

交
者
希
即
將
年
費
繳
來
藉
資
挹
注
 

合
行
通
辔
俾
衆
週
知

◎
華
人
協
和
教
會
英
文
班
招
生
 

敢
者
。
本
會
爲
補
助
新
由
祖
國
來
之
男
女
僑
胞
。
學
習
英
文
起
見
。
特
餃
英
文
 

班
。.
毎
禮
拜
一
，
二
，
四
，I^，

共
恥
晚
。.
每
晚
由
七
点
半
至
九
点
半
。
學
費
 

雀
廉
。
定
於
三
月
卜
日
〔
禮
拜
一
〕
晚
七
点
半
開
學
。
仰
男
女
僑
胞
幸
勿
失
 

此
良
機
。

〔
報
名
泡
点
〕
在
丹
李
維
街
四
百
三
十
號
本
會
事
務
所
。

、〔
痔
間
，〕
下
午
七
点
至
四
点
。
晚
主
皐
至
九
一
索
，
畲f
:

m

事
工
二
彦
幫

本
報
有
大
帮
舊
報
紙
及
濶
十
七
寸
長
三
十
寸
之
白
 

紙
出
賣
價
錢
相
宜
如
意
者
請
來
面
商
 

•
一

❸

共
黨W
賣
國
條
約
 

中
蘇
條
約
竟
不
在
內
 

孜
証
系
記
者
范
士
活
夫
南
京
電
 

據
由
 

•
率
北
返
囘
南
京
之
和
平
代
衷
稱
，
彼 

等
與
共
赢
領
袖
毛
澤
東
及
周
恩
來
晤
 

談
時
。
某
代
表
當
就
宅
氏
所
提
利
平
 

談
判
之
八
點
要
求
中
。
關
於
廢
除
賣
 

國
條
約
 
一 
點
，
悬
石
將
中
蘇
友
好
條
 

釣
。
亦
包
括
在
內
•.•
詢
彼
兩
人
。
周
 

氏
之
囘
答
，
幷
不
以
竇
九
四
五
年
之
 

，中
蘇
條
約
。
爲
賣
 

條
約
之
一
。
彼

認
爲
餃
約
與
蘇
一 

權
。
乃
係
蘇
聯

東
北
之
種
種
特
 

衞
之
辦
法
」
以

•
反

86

英
國
之
侵
略
。
將
來
一 

蘇
聯
之
威
脅
消
逝
•
則
蘇
一 

放
棄
東
北
之
戰
略
根
撅
缠

攻 動 復

中
國
在
東
北
之
自
主
權
•
而
實
際
上
 

雅
爾
太
之
秘
密
協
定
，
英
美
之
所
以
 

允
叶
蘇
聯
在
中
國
之
東
北
享
受
此
特
 

權
者
。.無
非
在
誘
彼
鑫
加
對
日
作
戰
 

■
而
旅
順
港
之
讓
與
蘇
聯
。
亦
係
爲
 

對
付
「
日
本
再
事
侵
畧
」
"
並
非
爲
 

專
對
付
典
國
。
而
共
方
之
領
袖
。
竟 

信
口
雌
簧
。

境
在
迪
化
談
判
中
之
中
蘇
 

內
容
爲
何
。
現
尙
不
知
。

其

傩
駐

聯
將
把
持
新
疆
之
經
演
發
展
•
而
共 

方
茁
亦
不
至
視
此
爲
賣
國
條
約
云
。 

电
立
法
院
政
革
會
會
意
 

南
京
電
訓
•
立
法
院
政
治
革
新
方
案
囚
 

草
委
員
會
。
拾
日
農
舉
行
第
二
次
打
 

讓

，
鄒
樹
又
主
席
。
各
委
員
發
言
如
 

下
• 

請
李
代
總
統
放
棄
战
亂
臨
時
 

條
款
。m
征
取
豪
門
官
僚
資
産
。②
 

限
制
私
聲
飯
行
，
回
土
地
改
革
。㊄
 

停
止
征
乓
征
粮
•
會
議
中
發
言
者
極
 

多
。
上
午
未
及
箍
得
結
論
•
决
定
下
 

午
繼
綴
開
會
。

@
同
意
大
西
洋
約
條
欵
 

季
盛
頓
拾
二
日
聯
合
社
電
♦

!! 
・
加
。 

英
・
法
・
荷
•
比
•
盧
及
挪
威
等
草
 

訂
北
大
西
洋
條
約
之
八
國
。
對
枝
條
 

約
之
各
條
款
 

昨
已
作
最
後
通
過
。 

，
據
消
息
靈
通
方
面
稱
，
華
盛•
頓
及
奥
 

杜
準
官
方
•
將
於
下
星
期
二
公
佈
該
 

條
約
，
奥
國
務
卿
阿
遜
預
料
皎
約
將
 

.於
四
月
首
 
一 
個
星
期
正
式
簽
訂
云
。 

■

國
營

銀

行

抛
售
黃
金
平
抑
漲
風
 

重
慶
廣
播
訊
•
上
海
拾
日
電
•
國
行
爲
 

平
抑
黃
金
漲
風
•
九
日
經
金
銀
平
準
 

委
員
會
决
定
■
以
黃
金
毎
両
二
拾
五
 

万
元
價
格
。
售
與
銀
樓
業
三
千
一
百
 

餘
両

•
毀
鉄
路
者
被
判
死
刑
 

那
里
斯
倉
十
壹
日
電
。
美
國
人
約
翰
遜
 

♦
卅
六
歲
。
去
秋
在
伙
治
谷
•
毀
壞
 

餘
胎
里
庁
鉄
購
枕
木
•
致
行
經
火
車
出
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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